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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额度审批情况概述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04 月 24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5 年 05 月 16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或

等值外币提供担保，主要用于子公司引进飞机、飞机预付款、项目建设、购买航

材、设备采购、日常运营等事项；其中，对全资子公司华夏云飞融资租赁（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云飞”）及其全资子公司云飞飞机租赁（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云飞租赁”）担保额度合计为 10 亿元。上述担保额度不含此

前已提供且仍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此前已提供且仍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

额继续有效），自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

开日期间该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04 月 26 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浦西支

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DB110250612 的《借款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上海银行

浦西支行与云飞租赁订立的编号为 110250612 的《国内卖方保理融资协议（适用

于有追索权保理业务）》项下所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

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7,941.00 万元（人民币柒仟玖佰肆拾壹万元整）。此次《借



款保证合同》签署前，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云飞租赁的担保余额为 48,811.32 万元

（其中，36,971.32 万元为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前已提供且仍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云飞租赁的实际担保余额为56,752.32万元（含本次担保7,941.00万元），

公司对华夏云飞和云飞租赁尚余可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为 80,219.00 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额度范围内，担保

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监管法规的要求。本次担保对

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较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

促进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

三、公司与上海银行浦西支行签订的《借款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

3、债务人：云飞飞机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币种和金额：人民币 7,941.00 万元

5、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借款本金、利

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及实现债权或担保物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律师、保全、保险、鉴定、评估、登记、

过户、翻译、鉴证、公证费等）。

6、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

之日起 3年。

若本合同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的期间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因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提前收回贷款时，保证期间相应提前。



8、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合同各方约定本合同的履行地为

债权人所在地。合同各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应当向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协商或诉

讼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本合同凡经强制执行公证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或因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提前收

回贷款而债务人拒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依法直接申请对保证人强制执行。

9、合同效力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

当发生下列情形时，保证人就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返还或赔偿责任仍应承担连

带责任：

（1）本合同所指主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的；

（2）本合同所保证的金额已经清偿，但这种清偿被有权机关确认为无效或

被撤销。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94,261.98 万元（其中，公司对合

并报表范围外主体的担保余额为 5,593.93 万元，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88,668.0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比例

为 28.07%。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损失金额。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上海银行浦西支行签订的《借款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6 日


